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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輯要】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令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9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交字第 1090362707 號

一、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六十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一百三十八條第一項

第十一款及有價證券得為融資融券標準第六條規定辦理。

二、依證券金融事業管理規則第三十八條、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借貸管理辦法第十五條

及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八十二條之二規定辦理借券，並於市場

賣出時，須符合下列規定：

( 一 )  借券賣出餘額與信用交易融券賣出餘額合併計算不得超過該種有價證券上市

（櫃）股份或受益權單位數之百分之二十五。

( 二 )  借券賣出餘額不得超過該種有價證券上市（櫃）股份或受益權單位數之百分

之十。

三、每日盤中借券賣出委託數量不得超過該種有價證券前三十個營業日之日平均成交數

量之百分之三十。但證券商因發行認售權證、營業處所經營結構型商品與股權衍生

性商品交易業務、擔任受益憑證流動量提供者或期貨自營商擔任股票選擇權或股票

期貨造市者等避險需求之借券賣出得不受限制。

四、前點有關數量之計算方式及每日可借券賣出股數，應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

司公告辦理。

五、借券賣出餘額與信用交易融券賣出餘額合併計算超過該種有價證券上市（櫃）股份

或受益權單位數之百分之二十時，應依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

本刊期刊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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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辦理有價證券買賣得為融資融券額度暨借券賣出額度分配

作業要點辦理。

六、第二點有關指數股票型基金受益憑證受益權單位數之計算，以前一營業日之總發行

受益權單位數為準。

七、本令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十日生效；本會一百零九年三月十八日金管證交字

第一０九０三六一二二六號令，自一百零九年六月十日廢止。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9 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審字第 1090346226 號

主旨：所請為「發行人證券商證券交易所會計主管資格條件及專業進修辦法」第 6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會計主管專業訓練課程之持續進修機構乙案，同意照辦，並請依

說明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會證券期貨局案陳貴校 109 年 5 月 8 日實管字第 1090004338 號函及 109 年

5 月 28 日實管字第 1090005101 號函及 109 年 6 月 4 日電子郵件辦理。

二、依本會「發行人證券商證券交易所會計主管進修機構審核辦法」第 7 條規定，經認

可為會計主管進修機構，應於每年 10 月底前檢附次年度課程名稱、內容大綱、課

程日期、時數與講師個人學經歷等相關文件陳報本會；陳報文件內容如與實際開辦

情形不符者，應於課程舉辦前將修正後之相關內容陳報本會，請確實配合辦理。

三、所報會計主管之線上課程教學規劃，請依規劃內容，確實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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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令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

華總一經字第 10900064271 號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增訂第十條之二及第四十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十條之

一、第十九條及第二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0 日公布

第十條之一 　　保護機構辦理前條第一項業務，發現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

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或期貨交易法第

一百零六條至第一百零八條規定之情事，或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

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以書面請求公司之監察人為公司對董事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之董

事會為公司對監察人提起訴訟，或請求公司對已卸任之董事或監察

人提起訴訟。監察人、董事會或公司自保護機構請求之日起三十

日內不提起訴訟時，保護機構得為公司提起訴訟，不受公司法第

二百十四條及第二百二十七條準用第二百十四條之限制。

二、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不受公司法第二百條及第

二百二十七條準用第二百條之限制，且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

發生者為限。

前項第二款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自保護機構知有解任事由時起，二年

間不行使，或自解任事由發生時起，經過十年而消滅。

第三十四條至第三十六條規定，於保護機構依第一項規定提起訴訟、上

訴或聲請保全程序、執行程序時，準用之。

公司因故終止上市、上櫃或興櫃者，保護機構就該公司於上市、上櫃或

興櫃期間有第一項所定情事，仍有前三項規定之適用。

保護機構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提起訴訟時，就同一基礎事實應負賠償責

任且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之人，得合併起訴或為訴之追加；其職務

關係消滅者，亦同。

公司之監察人、董事會或公司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提起訴訟時，保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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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為維護公司及股東權益，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並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五十六條第一項規定。

第一項第二款之董事或監察人，經法院裁判解任確定後，自裁判確定日

起，三年內不得充任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

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

任。

第一項第二款之解任裁判確定後，由主管機關函請公司登記主管機關辦

理解任登記。

公司已依法設置審計委員會者，第一項及第六項所稱監察人，指審計委

員會或其獨立董事成員。

第十條之二 　　前條規定，於證券交易法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所定之外國公司，準用

之。

第  十九  條 　　保護基金應以購入政府債券或存入金融機構之方式保管。經主管機關核

准，得於合計不超過保護基金淨額百分之三十之範圍內，為下列方式之運用：

一、購置自用不動產。

二、投資上市、上櫃或興櫃有價證券。

三、其他有利基金保值之投資。

保護基金用於前項第一款之總額，不得超過保護基金淨額百分之

五。

第一項第二款投資每家上市、上櫃或興櫃公司股票之原始投資股數不得

超過一千股。

第二十六條 　　調處成立者，保護機構應作成調處書，併同調處事件卷證，於調處成立

之日起七日內，送請保護機構所在地之管轄地方法院核定。

法院因調處書內容牴觸法令、違背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或有其他不能強

制執行之原因而未予核定者，法院應將其理由通知保護機構。

除有前項情形外，法院對於第一項之調處書應予核定。法院核定後，應

將經核定之調處書併同調處事件卷證發還保護機構，並由保護機構將經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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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調處書送達當事人。調處文書之送達，準用民事訴訟法關於送達之規定。

經法院核定之調處，與民事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

經法院核定之調處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者，當事人得向原核定法院提

起宣告調處無效或撤銷調處之訴，並得就原調處事件合併起訴或提起反訴，

請求法院於宣告調處無效或撤銷調處時，合併裁判之，並視為自申請調處時

已經起訴。

調處無效或撤銷調處之訴之判決，於第三人以善意取得之權利無影響。

第五項情形，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五百條至第五百零二條、強制執行法第

十八條第二項規定。

第四十條之一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依第十條

之一第一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 (以下簡稱本法 )於九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制定公布，

並自九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歷經二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四年二月

四日，並自一百零四年四月一日施行，由於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之保護，與證券及

期貨市場之健全發展有密切之關係，尤其隨著國際化、自由化之腳步，提供公平及安全

之交易環境益形重要，且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以下簡稱保護機

構）自九十二年一月成立迄今已逾十七年，為完備代表訴訟、解任訴訟之法規制度，促

進公司治理，併同考量健全調處運作機制之作業規範及保護基金之運用，爰修正證券投

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將興櫃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納入保護機構得提起代表訴訟、解任訴訟之範圍；明定

保護機構提起代表訴訟、解任訴訟之事由；增訂保護機構對公司已卸任董事或監察

人有提起代表訴訟之權限；訴請裁判解任事由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並增

訂除斥期間之規定；保護機構取得代表訴訟權後，就同一基礎事實應負賠償責任且

有為公司管理事務及簽名之權之人，得合併起訴或為訴之追加，其職務關係消滅

者，亦同；保護機構辦理代表訴訟業務時，得為訴訟參加，且具有獨立參加之效力；

被訴之董事、監察人經裁判解任確定後，自裁判確定日起，三年內不得充任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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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董事、監察人及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受指定代表行使

職務之自然人，其已充任者，當然解任。（修正條文第十條之一） 

二、為保障投資人之權益，並促進公司治理，增訂證券交易法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所定

之外國公司，準用修正條文第十條之一有關代表訴訟、解任訴訟之規定。（修正條

文第十條之二）

三、為利保護機構以股東身分催促興櫃公司執行歸入權或協助投資人行使股東權，明定

保護基金運用範圍包括投資興櫃公司有價證券；為保護機構業務所需，參酌財團法

人法第十九條第三項第三款之規範，爰將保護機構運用保護基金購置自用不動產總

額酌予調整為不得超過保護基金淨額百分之五。（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四、為健全調處運作機制，參酌金融消費者保護法第三十條，修正調處書作成、核定及

送達程序；並明定經法院核定之調處有無效或得撤銷之原因，當事人向原核定法院

提起訴訟者，準用民事訴訟法提起再審之訴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二十六條） 

五、本法本次修正施行前，已依第十條之一第一項規定提起之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

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修正條文第四十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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